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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核技术利用废物最小化（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一、起草背景

放射性废物最小化是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核设施营运单

位、核技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

应当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尽量减

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在《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规定“8.5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确保在现

实可行的条件下，使其所负责实践和源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活度

与体积达到并保持最小”。这些法律和标准提出了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的原则和要求。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和要求，有必要制定相应的

标准或技术导则，以指导产生放射性废物和废旧放射源的单位通过

合理可行的技术和管理措施来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2016 年 10 月 21 日，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了核安全导则《核

设施放射性废物最小化》（HAD401/08-2016），为核设施的设计、建

造、运行和退役各个阶段开展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工作提供指导。

核技术利用是指除了核能利用以外，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在工业、农业、医疗、国防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应用。核技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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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生的大部分放射性废物属于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放射性废物分类》中的前三类废物）范畴，也有少

部分为中水平放射性废物，整体存在废物放射性水平较低、产生量

较小的特点，这与核设施放射性废物产生量较大、涉及废物类型较

多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求尽快制定适用于核技术利用单

位的废物最小化导则，以期与《核设施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导则一

起，为我国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的废物最小化工作提供指导和有效

参考，实现对放射性废物的优化管理。

二、起草原则

本导则以我国法律法规中的相应规定和要求作为指导性原则。

对于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中明确了对所产生废物的管理责任，并提出了尽量

减少放射性废物产生量的原则性要求；在 2011 年发布的《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放射性废物的排放、处理、

贮存、清洁解控和送交处置以及将废旧放射源返回供方的要求。在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提出了关于生产、

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对于放射性废物和废旧

放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

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NCRP）于 2003 年发布的第 143 号报

告《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laboratories and other small

institutional generators to minimize off site disposal of low-

level radioactive waste》，该报告对我国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放射

性废物最小化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因此，作为本导则技术内容的主

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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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结合我国对于核技术利用单位放射性废物管理的现状和

需 要 ， 以 及 与 《 电 离 辐 射 防 护 与 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

（GB18871-2002）、《核设施放射性废物最小化》（HAD401/08-2016）、

《核设施的钢铁、铝、镍和铜再循环、再利用的清洁解控水平》（GB/T

17567-2009）等其他相关标准、导则的一致性，本导则对 NCRP 第 143

号报告中的内容进行梳理，形成新的架构，删除不适用的部分，并

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在我国的适用性。

三、起草过程

2018 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委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编制适用于我国的核安全导则《核技术利用废物最小化》。

在接到工作任务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导则编制组，

对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广泛调研后，确定以美国 NCRP 第 143 号报告

为蓝本，在其基础上起草了导则草稿。

针对导则草稿，召开了多次课题讨论会和专家咨询会，编制组

依据讨论结果和专家意见对导则草稿进行了修改，并经过反复研究、

协商，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四、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导则正文除了“名词解释”外，分为六章，即“引言”“目标

和原则”“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大纲”“设计和建造阶段废物最小化”“运

行阶段废物最小化”和“退役阶段废物最小化”；另外，将美国 NCRP

第 143 号报告中的一些良好技术实践整理后形成附录，包括“废物

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计考虑”“废物的分类收集”“废物处理的方法”

和“去污技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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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则的结构

美国 NCRP 第 143 号介绍了当地实验室和其他少量废物产生单位

在废物最小化管理技术方面的经验，在结构上侧重于各类技术的分

类整理，而本导则的技术内容主要考虑了我国对于核技术利用单位

的许可制度和管理要求的不同，按照设计和建造阶段、运行阶段、

退役阶段进行划分，分别提出废物最小化要求。

（二）引言

依照我国核安全导则的格式，引言部分包括目的和范围。

目的是为核技术利用单位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最小化提供指导，

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开展核安全审评和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导则的范围指出，主要适用于产生较大量放射性固体废物和液

体废物的核技术利用单位，对于其他产生放射性废物量较小的单位

则可依其废物量和复杂程度适当参考。

（三）目标和原则

本导则的目标是在生产、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及退役

过程中，通过废物的源头控制、再循环与再利用、清洁解控、优化

废物处理及强化管理，经过代价利益分析，使放射性废物产生量和/

或待处置废物量（体积和活度）减小至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这与

《核动力厂放射性废物最小化》（HAD401/08-2016）提出的对于核动

力厂废物最小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原则主要是参考《环境百科全书-核与辐射安全》和美国 NCRP

第 143 号报告中提出的废物最小化原则，依次提出了源头控制、再

循环和再利用、清洁解控、减容处理，以及优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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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大纲

废物最小化大纲部分主要是参照了美国 NCRP 第 143 号报告的思

路，对其中的说明性文字进行了简化，结合当前我国放射性废物管

理方案的编制情况，编制了本部分内容。分为大纲的制定、评估和

更新，目标，方案及管理四个部分。

首先指出，核技术利用单位有责任制定废物最小化大纲，并且

应当开展定期的自我评估和更新。其次，说明应当针对核技术利用

单位产生废物的不同阶段分别提出具体的废物最小化目标。方案作

为大纲的重点内容，应当说明当前或预期的废物流及其体积、总量、

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特征，对废物进行全面和准确地表征；要建立废

物台账；应说明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液达标排放、固体废物清洁解控

的处理能力，或者提出可行的处理方案；对于废物的产生或运输，

应提出废物去向跟踪计划，确定进行最小化的可选方案和推荐方案。

最后，指出应将废物最小化作为管理方针的一部分；提出建立废物

最小化策略、设定各阶段目标、确认时机、树立文化、制定计划、

采取激励手段和质量保证工作等内容。

（五）设计和建造阶段废物最小化

本导则在分析和总结美国 NCRP 第 143 号报告中废物最小化设施

设计考虑的基础上，归纳了核技术利用单位在设计和建造阶段的废

物最小化要求，包括一般要求、特性识别和优化、建筑材料的选择、

利于最终去污和废物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计考虑。其中，原报告对

于废物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计考虑较为复杂，本导则将其作为附录

A，供产生废物量大和/或成分复杂的核技术利用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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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行阶段废物最小化

运行阶段的废物最小化是本导则的技术重点，分为三个层次：

源项减少、再循环和再利用、以贮存和处置为目的的处理。

源项减少技术包括产品改变、进货管理、进料改变、技术改进、

良好的操作实践及活动安排。其中，废物的分类收集是重要的源项减

少技术，其要求建立组别后分类收集，以防止必须采用不同方法进行

处理和处置的废物的混合，同时预防将无法处置的废物与可处置的或

者进行去污处理的废物混合，原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详见附录 B。

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对剩余物品或废物进行不需要再加工的

再利用是最有效的再循环方式，因此，废物的再利用技术要优先于

再循环，特别是在同一单位内的再利用。对于再循环，可将废物再

生后返回原用途，或者在经过处理后回收其可用组分。

在使用所有合理可行的源项减少技术和再循环技术后，应对废

物进行处理以降低其危险性、减小体积及降低活性，以便于贮存、

运输或处置。废物处理方法包括降低危害的方法、减少废物体积或

总量的方法及降低迁移率的方法，具体方法及其适用性见附录 C。

（七）退役阶段废物最小化

退役阶段的废物最小化技术包括去污技术和退役废物管理技术，

其中，导则中列出了一些适用于小型设施的去污技术措施以及其优缺

点，详见附录 D；退役废物的管理则可参照运行阶段的废物管理。

（八）名词解释

给出了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最小化、放射源、减容、再循

环、再利用等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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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混合废物和多重危险废物，是原报告中提及的属于美国废

物分类体系中的名词，参照原报告中的描述来进行解释，以方便理

解导则中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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